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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智慧財產管理計畫
(一)目的:

為保護公司智慧財產、取得公司營運與提升技術發展所需之智慧財產，並確保公司智慧財產之合法性及
避免侵害他人權利，以符合現行智慧財產相關法令之規定。

(二)範圍:
智慧財產權包含產品製造、製程方法技術或設計及技術開發等職務或非職務相關之發明、創作、著作、
營業秘密及商標等，其名詞定義以智慧財產主管機關所公佈者為準。

(三)作業內容:
智慧財產應有效的實施及維持，並依預期進度執行，對所擁有之智慧財產應建立清單或資料庫，並定期
更新。
1.智慧財產權之取得

1.1進行研發前，應先瞭解智慧財產的取得要件，並據以決定取得智慧財產所需之必要措施。本公司員
工應遵守智慧財產權相關法規，未經智慧財產權所有人同意、不得使用、洩露、處分、毀損或其他
侵害智慧財產權之行為。

1.2有侵權疑慮時，取得智慧財產之必要措施，應包括下列事項並維持其紀錄：
1.2.1依權利性質所進行之相關智慧財產資料及其檢索分析。
1.2.2評估採取迴避方式及訴訟準備等因應措施之必要性與成本。



中化合成生技股份有限公司
智慧財產管理計畫及執行情形

@COPYRIGHT CENRA
CONFIDENTIAL

2

1.3研究過程中應將研發過程詳實記錄於研究記錄簿，以確保證明該成果係自行研發。相關記錄應包括
可識別研發人員、時間、地點與內容等資訊。

1.4對研發成果應確認是否符合原訂規劃目標之要求；研發成果應經過審核後方得對外公開，若具有專
利性質者，應先完成專利申請之手續。

1.5專利提案發明人就有關產品之製造、製程方法及產品設計等技術之創新發明，應保證其內容係獨立
創作且無抄襲、不當列名或應列名而未列名之共同發明人，提案人應自行初步進行專利檢索及提供必
要之發明揭露，向專利提案受理單位遞交專利提案書。

1.6發明人所提出之專利提案，經專利檢索後提供相關技術檢索資料，除考量專利法要件及最佳之保護
態樣外，亦應將運用之可能性等列入考量因素之一。

1.7經內部審核完成後，發明人就其欲向各國申請專利之案件，應與專利代理人充分配合，並負責確認
專利說明書稿內容為完整充份且已適當表達技術內涵，配合專利申請過程中有關之答辯及補充等相關
事項，以促使專利申請之獲准。

1.8員工於職務上及與職務有關的事務上創作之所有發明、創作之各種智慧財產權歸屬公司所有。
1.9有關專利申請及獎勵方式悉依公司「專利申請、維護及獎勵辦法」規定辦理。

2. 智慧財產權之維護
2.1應就所擁有之智慧財產建立清單或資料庫，並定期更新。
2.2依法須經一定程序始能延長智慧財產之權利存續期限者，應依不同權利之性質於權利期限屆滿前，

評估維護之效益並決定是否繼續維護；決定維護時，應依規定進行延長權利期限所需之程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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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智慧財產權之運用
3.1智慧財產之成果運用以促進智慧財產之最大化效益為目標。
3.2評估智慧財產價值與收集分析外部之智慧財產情報，以確保能進行下列事項：

3.2.1有效設定市場競爭策略。
3.2.2有效設定授權、技術移轉、讓與等智慧財產商業化策略。
3.2.2有效分配公司資源，包括對智慧財產提案是否權利化之決定、是否維護現有之智慧財產及是

否投入資源以繼續研發特定智慧財產。
4. 營業秘密管理

4.1營業秘密係指具有財產利益或經濟價值的任何口頭或書面機密資訊，包括但不限於圖樣、規格、
原型、製程、程式、概念、發現、提案、模具、著作原件、操作手冊、品質範圍、專門技術、客戶
明細及其他銷售資料、技術資料、財務資料與經營資料及依約或依法有保密義務和涵蓋之機密資訊。

4.2本公司員工遵守工作規則條例與雙方簽訂承諾書之合約，若有洩露技術或營業秘密根據工作規則
條例進行懲處。

4.3員工離職後，應遵守保密之義務，不得洩漏任何業務機密。
4.4若有智慧財產相關事項，如訴訟、專利申請、專利分析、商標註冊、侵權鑑定等須委託外部機構

辦理者，應簽訂保密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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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專利管理
5.1有關專利申請及獎勵方式，悉依本公司「專利申請、維護及獎勵辦法」規定辦理。
5.2專利證書由總經理室負責保管，業務處務室負責專利維護。

6. 商標管理:
6.1各商標使用單位應使用本公司之商標。
6.2由管理部負責商標之申請、維護及保管。

二、執行情形
(一)本公司已制定「計畫開發管制作業」、「研發文件及技術資料管制作業」、「智慧財產權之取得、維  

護及運用作業」之作業程序及「專利申請、維護及獎勵辦法」，相關單位已依規定執行。
(二)截至113年12月31日止，本公司由業務處務室、管理部申請及維護之智慧財產權清單與成果：

1.專利：共19件。

2.商標：共6件。

單位：件

發明專利 台灣 美國
10 9

單位：件

商標專利 台灣 中國
4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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